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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指南Z

    本刊综合

3 月 15 日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
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2 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，
现将其中重点工作摘要如下：

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5项重点工作

1. 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

◇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，加强劳务协作对接，丰富拓展人员输出、
技能培训、权益保障、产业援建等协作内容。

◇在中西部省（区、市）开发劳动密集型协作项目，努力将脱贫
人口稳在企业、稳在岗位。

2. 加强省内劳务协作

◇中西部省（区、市）要指导省内发达地区与脱贫地区签订劳务
协议，组织省内大中型企业定向吸纳脱贫地区劳动力，健全省内劳务
协作机制，推动脱贫人口实现县外省内就业。

3. 促进就地就近就业

◇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的优势特色产业项目，优先吸
纳脱贫人口就业，参与项目建设。

◇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，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力推
广以工代赈方式，具备条件的可提高劳务报酬资金占比，广泛动员脱
贫人口参与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建设。

◇鼓励乡村能人创办以吸纳脱贫人口为主的农民劳务专业合作
社，促进增产增收。

◇推动就业帮扶车间健康发展、壮大升级，各地可利用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对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给予奖补。

◇依托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，统筹用好各类
乡村公益性岗位，托底安置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弱劳力、半
劳力和无法外出、无业可就的脱贫人口。

4. 开展“雨露计划 +”行动

◇组织开展“雨露计划 +”就业促进专项行动，引导脱贫家庭（含
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）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、高等职业院校和技术
院校教育，原补助标准、资金渠道、发放方式保持不变。

◇做好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，发挥建筑、物流、电力等
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作用，促进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就业。

5. 落实就业帮扶政策

◇加大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政策扶持力度，按规定落实好就业
创业服务补助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、交通费补贴、
就业帮扶基地奖补等政策。


